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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深刻阐释了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辩证关系和战略考量。 该调研通过对安徽省沿江地市近五年来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

保护状况的分析和实地调查，发现长江流域安徽段的资源开发利用趋于合理，生态环境状况得到全面改善，但仍面

临着一定的问题。 为此，我们建议：（１）深化生态环境系统性治理，加强岸线绿化建设；（２）加快矿业产业结构调整

与转型升级，扎实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作；（３）提高高标准农田规划的实操性，重视农田生态环境评价；（４）加强禁

渔退捕的执法监管力度，完善渔民转产引导机制；（５）完善闲置工业用地回收政策，动态跟踪考核用地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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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基
本形成，长江大保护法治之基初步确立，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创新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区域

发展更趋协调均衡［１］。 受致公党中央委托，为做好

对口安徽省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本
次调研对安徽省沿江五市（马鞍山市、芜湖市、铜陵

市、池州市与安庆市）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

环境保护状况开展实地调查，基于欧洲航天局

（ＥＳＡ）的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２ 卫星影像绘制的 １０ 米分辨率

的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土地覆盖数据（Ｅｓｒｉ＿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１０ｍ），从时空角度，绘制了安徽沿江五市的建设用

地、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的影像图与土

地利用转移矩阵，并对其空间、数量、类型的时间序

列演变规律进行了对比；通过实地调查、访谈与座谈

等方式，分析目前安徽省长江沿岸国土资源开发利

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１　 调研内容与结果

１．１　 安徽省沿江五市土地利用基本情况

安徽省，位于华东地区，地跨东经 １１４°５４'－１１９°

３７'，北纬 ２９°４１'－３４°３８'，东连江苏省，西接河南省、
湖北省，东南接浙江省，南邻江西省，北靠山东省；地
势由平原、丘陵、山地构成，处暖温带与亚热带过渡

地区。 安徽省下辖 １６ 个地级市，总面积 １４．０１ 万平

方千米，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全省常住人口 ６ １２７ 万人。
根据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的结果，

全省耕地面积 ５５４．６９ 万公顷。 其中，水田 ２６９．３８ 万

公顷，水浇地 ２２．６９ 万公顷，旱地 ２６２．６２ 万公顷；种
植园用地面积 ３７．２７ 万公顷，园地主要分布在宣城

市、黄山市、宿州市、六安市等 ４ 个地市；林地面积

４０９．１５ 万公顷，黄山市、宣城市、六安市、池州市、安
庆市等 ５个地市林地面积较大 ，占全省林地的

７９．４２％；草地面积 ４．７９ 万公顷，主要分布在滁州市、
宿州市、合肥市、安庆市、六安市等 ５ 个地市；湿
地面积４．７７万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１７５．５７
万公顷。

基于欧洲航天局（ＥＳＡ）的土地覆盖数据，分析

安徽省沿江五市整体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从 ２０１８
年到 ２０２２ 年，草地增加了 ７ ８１１．３３ 公顷，建设用地

增加了 ７１ ９９１． ４１ 公顷，水域增加了 ３４ ２０７． ４４ 公

顷 ，而耕地 、林地 、淹没植被数量分别减少了

８９ ６９９．０７ 公顷、２６ ０４４．００ 公顷、１ ０３５．００ 公顷（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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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安徽五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２０２２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未利用地 水体 淹没植被

总计

（公顷）
减少

（公顷）

２０１８

草地 ２８２１３．０６ ４３４４．９２ ５９３９．６６ １４１８４．２５ ６２３．１０ ４６０１．２０ ４１１．６６ ５８３１７．８６ ３０１０４．８０
耕地 １０９９９．２４ １０１２７３２．４６ ７５７５１．６３ ３１０７８．５９ ９４６．２６ ５３７０６．４９ １７５．４３ １１８５３９０．１１ １７２６５７．６５

建设用地 ３５２１．４８ ２９５２０．２９ ４８３６１８．７３ ８４６９．６８ ５４４．４５ ４６２０．２４ ３７．７５ ５３０３３２．６２ ４６７１３．８９
林地 １９２８０．０１ ２９６２８．２８ ３０３１４．８３ １２２１１７８．０８ ８２１．８４ ２３７３．４２ ７１．２４ １３０３６６７．７０ ８２４８９．６１

未利用地 ８９０．９８ ４１２．６５ ５６１．５５ ７３．９８ ３０５２．８４ ６８１．３４ １．９５ ５６７５．２８ ２６２２．４５
水体 ２８８７．６７ １８９６３．４０ ６１０３．７１ ２５７９．３４ ２４５４．２２ ３７０７４９．７３ ３４９．６９ ４０４０８７．７７ ３３３３８．０４

淹没植被 ３３６．７５ ８９．０４ ３３．９１ ５９．７７ ０．４７ １５６２．７８ ６７１．８４ ２７５４．５６ ２０８２．７２
总计（公顷） ６６１２９．１９ １０９５６９１．０５ ６０２３２４．０３ １２７７６２３．７０ ８４４３．１７ ４３８２９５．２０ １７１９．５６ ３４９０２２５．９０ ３４２４０９６．７１
新增（公顷） ３７９１６．１３ ８２９５８．５８ １１８７０５．３０ ５６４４５．６１ ５９８８．９５ ６７５４５．４７ １０４７．７２ －－ －－
变化（公顷） ７８１１．３３ －８９６９９．０７ ７１９９１．４１ －２６０４４．００ ２７６７．８９ ３４２０７．４４ －１０３５．００ －－ －－

注：数据来源于欧洲航天局（ＥＳＡ）１０ｍ 分辨率的哨兵影像数据。 该数据集一共分类十类，本研究适用其中七类土地利用类型，即水体，林地，草

地，淹没植被，耕地，建筑和裸地。

具体建设用地变化方面，从 ２０１８ 年到 ２０１９ 年

面积显著增加，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基本持平，２０２２ 年比

２０２１ 年显著提高 ７．０８％（图 １）。 在沿江五市中，安
庆市建设用地数量最多且波动最大，在 ２０１９ 年显著

下降后，以高于其他城市的增长速度持续上升，而马

鞍山、池州市的建设用地数量差别不大，且变化比较

平缓，芜湖市与铜陵市近五年的建设用地面积基本

没有显著的变化（图 ２）。 总体来看，沿江五市建设

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不高，城镇用地粗放利用现

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村庄用地规模还比较大、比重

还比较高。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最严格的

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立健全严格的建设用地管控

制度，全面提升用地效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土地

要素支撑，助力长江大保护政策顺利实施。

图 １　 安徽省沿江五市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建设用地面积变化

图 ２　 安徽五市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建设用地面积变化

在耕地变化方面，２０１８ 到 ２０２０ 年耕地数量逐

年下降，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１ １８５ ０８２．８９ 公顷减少到 ２０２０
年 １ ０４６ ０７８．２９ 公顷；２０１８ 年到 ２０２２ 年耕地数量虽

有上升，但是仍小于 ２０１８ 年耕地总量，较 ２０１８ 年减

少了 ７．５６％（图 ３）。 沿江五市的耕地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芜湖市与安庆市耕地变化波动比较大，铜陵市

的耕地面积则较为稳定（图 ４）。

图 ３　 安徽省沿江五市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耕地面积变化

９５



朱道林等：关于长江安徽段国土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调研

图 ４　 五市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耕地面积变化

从空间格局来看，马鞍山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

加主要集中在沿江两岸，外围还有一定的水体面积

增加；芜湖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范围分布较为均匀，
且水体面积增加明显，沿江也有少量的耕地与林地

面积的增加；铜陵市沿江地区耕地与草地的面积增

加明显，且东部沿江地区水体增加明显；池州市全区

的林地与草地增加明显，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主要分

布于沿江地区；安庆市总体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明显，
西北部地区草地增加明显，东南地区则林地增加明

显。
１．１．１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位于中国华东地区，安徽省东部，横跨

长江两岸，地处东经 １１７°５３'－１１８°５２'、北纬 ３１°２４'－
３２°０２' 之间。 从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的结果来看［２］

（图 ５），马鞍山市耕地面积共 １４７ ８７５．３２ 公顷，其中

水田为 １２９ ０４７． ０２ 公顷，占耕地总数的 ８７． ２７％。
当涂县 、含山县 、和县耕地面积占全市耕地的

８８．５８％，且和县、含山县水田面积占全市水田面积

的 ６８．８７％。 水浇地共 ４ ９９７．８８ 公顷，占全市耕地面

积 ３．３８％，其中和县占全市水浇地的 ８０．０３％。 旱地

共有 １３ ８３０． ４２ 公顷，和县、含山县占全市旱地

的 ６２ ． ０４％ 。种植园用地共２ ６６３ ． ５８公顷，林地

７３ ６５３．１９ 公顷。 草地为 ２ ２１０．９６ 公顷，和县和含山

县占全市草地的 ６７．４１％。 在建设用地方面，马鞍山

市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为 ５９ ２１６．４５ 公顷，其中城市用

地 １０ ２４３．０２ 公顷，建制镇用地 １０ ５６４．０３ 公顷，村庄

用地 ３３ ５５１．２３ 公顷，采矿用地 ３ ７０８．５５ 公顷，风景

名胜及特殊用地为 １ １４９．６２ 公顷。

图 ５　 马鞍山市 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情况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马鞍山市近五年土地利用

类型变化中（表 ２），草地增加 ２６６．４２ 公顷，建设用

地增加 ７ ９５７．３３ 公顷，水域增加 ９ ９６４．８１ 公顷，而耕

地、林地、淹没植被数量分别减少 ２０ ９３６．２６ 公顷、４４
１４９．４７ 公顷、２７４．８１ 公顷。 在耕地减少变化中，耕地

面积转为水域净减少 １０ ０３４．７５ 公顷，占耕地总减少

面积的 ４７．９３％，而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净减少 ７ ７４６．
４７ 公顷，占耕地总减少面积的 ３７．００％。 在建设用

地新增变化中，主要由耕地、林地变更而来，由耕地

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净增加量为 ７ ７４６．４７ 公顷，占建

设用地总新增面积的 ９７．３５％；在水域面积新增公顷

变化中，其中耕地转为水域的净增加量为 １０ ０３４．７５
公顷，是水域增加量的 ８８．８３％。

１．１．２　 芜湖市

芜湖市，简称“芜”，别称江城、鸠兹，安徽省辖

地级市，是长江三角洲中心区城市，安徽省域副中心

城市，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下游，
介于东经 １１７°４０'－１１８°４４'、北纬 ３０°１９'－３１°３４' 之
间。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结果［３］，芜湖市耕

地总面积 ２２．８５ 万公顷（图 ６）。 其中水田 １８．１３ 万

公顷，占 ７９．３５％；水浇地 ０．５７ 万公顷，占 ２．４８％；旱
地 ４．１５ 万公顷，占 １８．１７％。 “三调”查明全市耕地

总面积 ３４２．６９ 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量的 ４．１２％，位
列全省第十。 在建设用地方面，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９．４７ 万公顷。 其中，城市用地 １．８８ 万公顷，占 １９．
８４％；建制镇用地 １．７１ 万公顷，占 １８．０９％；村庄用地

５．４７ 万公顷，占 ５７．７７％；采矿用地 ０．３１ 万公顷，占
３．２４％；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９９７． ９９ 公顷，占 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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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马鞍山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２０２２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未利用地 水体 淹没植被

总计

（公顷）
减少

（公顷）

２０１８

草地 １５７１．２５ ５６３．８９ ２９９．１４ ８４７．６４ １６５．４ ２１１．８８ １０．３３ ３６６９．５３ ２０９８．２８
耕地 ８４４．６５ １７０７７２．７１ １１９６８．３５ ５００３．６７ １９７．５３ １４４２８．５５ ４．４ ２０３２１９．９ ３２４４７．１５

建设用地 ４５４．１７ ４２２１．８８ ６５０４２．３４ ４７６．０６ ７１．８８ １１５８．４９ ２．２２ ７１４２７．０４ ６３８４．７
林地 ６４４．１２ ２１６３．８ ８５１．０１ ４７７９１．２ ３９．９５ １６５．２６ ０．６７ ５１６５６．０１ ５０８０５

未利用地 ２２７．３７ １５４．１８ ７１．６２ ８．１１ ４０５．４５ １１７．５８ －－ ９８４．３１ ９７６．２
水体 １６１．１６ ４３９３．８ １１５１．５８ ３１３．２７ ３３５．８ ６６９５２．９１ ４．１９ ７３３１２．７１ ６３５９．８

淹没植被 ３３．２３ １３．３４ ０．３３ ６．７８ ０．０９ ２４２．８５ ２８．６６ ３２５．２８ ２９６．６２
总计（公顷） ３９３５．９５ １８２２８３．６ ７９３８４．３７ ５４４４６．７３ １２１６．１ ８３２７７．５２ ５０．４７ ４０４５９４．７ －－
增加（公顷） ２３６４．７ １１５１０．８９ １４３４２．０３ ６６５５．５３ ８１０．６５ １６３２４．６１ ２１．８１ －－ －－
变化（公顷） ２６６．４２ －２０９３６．２６ ７９５７．３３ －４４１４９．４７ －１６５．５５ ９９６４．８１ －２７４．８１ －－ －－

注：数据来源于欧洲航天局（ＥＳＡ）１０ｍ 分辨率的哨兵影像数据。 该数据集一共分类十类，本研究适用其中七类土地利用类型，即水体，林地，草

地，淹没植被，耕地，建筑和裸地。

图 ６　 芜湖市 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情况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从 ２０１８ 到 ２０２２ 年，芜湖市

草地面积增加８１５．６８公顷，建设用地增加１１ ２４１．３５
公顷，水域增加 １４ ９７１．７４ 公顷，而耕地、林地、淹没

植被数量分别减少 ２６ ２８８．２９ 公顷、１ １３３．４８ 公顷、
５公顷。在耕地减少中，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净减少

９ ２５１．５６ 公顷，占耕地总减少面积的 ３５．１９％，耕地

转为水域的净减少面积为 １５ ５５０．７５ 公顷，占耕地

总减少面积的５９．１５％，耕地面积转为林地净减少

６ ６５４．３２ 公顷，占耕地总减少面积的 ２．６７％；在建设

用地新增变化中，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净增加

量 为９ ２５１ ． ５６公顷，占建设用地总新增面积的

８２．３０％。

表 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芜湖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２０２２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未利用地 水体 淹没植被

总计

（公顷）
减少

（公顷）

２０１８

草地 １８４４．１８ ５７６．５８ ８１９．４ １１４７．２９ １０８．９４ ２５３．４９ １９．３８ ４７６９．２６ ２９２５．０８
耕地 １１９２．０３ ２４６２８９ １７３８４．６８ ７３５３．７７ ２４３．２１ ２０３４２．０９ ８．２２ ２９２８１３ ４６５２４

建设用地 ６３１．０２ ８１３３．１２ １１２２１４．５７ １１９０．０７ １４５．３８ １８０３．６２ ２２．７２ １２４１４０．６６ １１９２６．０９
林地 １４３４．６４ ６６５１．２１ ２６２２．９８ ８４１３３．９６ １１５．３６ ３７８．８３ １６．９ ９５３５３．８８ １１２１９．９２

未利用地 １５１．５８ ６４．４８ ７２．６２ ２１．０９ ４４８．２６ ７１．４２ １．９７ ８３１．４２ ３８３．１６
水体 ３１１．８ ４７９１．３４ ２２６３．９３ ３６９．０４ １６８．１１ ７４６７９．９８ １６．６６ ８２６００．８６ ７９２０．８８

淹没植被 １９．６９ １８．９８ ３．８３ ５．１８ －－ ４３．１７ ４２．８５ １３３．７ ９０．８５
总计（公顷） ５５８４．９４ ２６６５２４．７１ １３５３８２．０１ ９４２２０．４ １２２９．２６ ９７５７２．６ １２８．７ ６００６４２．７８ －－
增加（公顷） ３７４０．７６ ２０２３５．７１ ２３１６７．４４ １００８６．４４ ７８１ ２２８９２．６２ ８５．８５ －－ －－
变化（公顷） ８１５．６８ －２６２８８．２９ １１２４１．３５ －１１３３．４８ ３９７．８４ １４９７１．７４ －５ －－ －－

注：数据来源于欧洲航天局（ＥＳＡ）１０ｍ 分辨率的哨兵影像数据。 该数据集一共分类十类，本研究适用其中七类土地利用类型，即水体，林地，草

地，淹没植被，耕地，建筑和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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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池州市

池州市，简称“池”，安徽省辖地级市，长江三角

洲中心区城市，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安徽省南部，长
江下游南岸，介于东经 １１６°３８'－１１８°０５'，北纬 ２９°３３'
－３０°５１' 之间。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结果［４］

（图 ７），池州市耕地总面积 １２２ ８６５．３６ 公顷，其中

水田９２ ４４１．１１公顷，占比７５．２４％，水浇地９ ０８５．６２
公 顷 ，占比７ ． ３ ９％ ，旱地２１ ３３８ ． ６ ３公顷 ，占比

１７．３７％。 耕地主要分布在东至县、贵池区，东至县

耕地面积较大，占全市耕地的 ４２．２２％。 种植园用地

面积 ９ １８９．６７ 公顷，其中果园占比 ７．８５％、茶园占比

７１．１１％、其他园地占比 ２１．０４％。 林地面积 ５６８ ４２９．
９１ 公顷，其中乔木林地占比 ８２．６６％、竹林地占比 ４．
２６％、灌木林地占比 ２．１２％，其他林地占比 １０．９６％。
林 地 在 东 至 县、 贵 池 区、 石 台 县、 青 阳

县面积均较大 ，其中东至县林地占全市林地的

３８．１１％。 草地 ２ ２１８．６９ 公顷，草地主要分布在贵池

区，占全市草地的 ５８． ８５％。 湿地 ３ ０３６． ５２ 公顷，
主要分布在东至县和贵池区 ，共占全市湿地的

８９．００％。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４８ ４３４． ９８ 公顷。 其

中，城市用地 ３ ９３８．９２ 公顷，占 ８．１３％；建制镇用地

６ ８２９．６４ 公顷，占 １４．１０％；村庄用地 ３４ ２７７． ６３ 公

顷，占 ７０．７８％；采矿用地 ２ ７８６．７８ 公顷，占 ５．７５％；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６０２．０１ 公顷，占 １．２４％。

图 ７　 池州市 ２０２２ 土地利用情况

根据从 ２０１８ 到 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变化中 （表

４），可以看出，池州市的耕地与林地均有所减少，建
设用地增加明显。 耕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林地

和水域，林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与耕地。 在调研

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池州市耕地保护以高标准农田

建设为主要发力点，积极推进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

重点的农田水利建设，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
加大资金投入，配套完善灌排水等基础设施，实现

“旱能灌、涝能排”。

表 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池州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２０２２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未利用地 水体 淹没植被

总计

（公顷）
减少

（公顷）

２０１８

草地 ４５３８．９６ ９７３．７ １１７７．２１ ５０６３．６６ １１６．６２ ８９４．０４ ２３６．４１ １３０００．６ ８４６１．６４
耕地 ２８２３．１７ １１０７５５．９２ １０２３０．７ ９６４５．３４ １５５．１ ４８２２．４ ８６．３６ １３８５１８．９９ ２７７６３．０７

建设用地 ５１９．９３ ３０３３．３２ ６３３３９．６ ２１０９．０６ １３８．４８ ３７９．４２ ３．８６ ６９５２３．６７ ６１８４．０７
林地 ５４５９．０１ ７３３３．７６ ６６３８．８８ ５４２７７２．５７ ４１０．９６ ７９５．９７ ３７．７４ ５６３４４８．９１ ２０６７６．３４

未利用地 １０１．８６ ４３．２１ １２５．８８ ８．５９ ５４４．７５ ６５．６ －－ ８８９．８９ ３４５．１４
水体 ７２３．８５ ２５８５．１８ ７７３．９４ １１２７．８６ ４９６．２４ ４７３４６．８６ １２４．５９ ５３１７８．５４ ５８３１．６８

淹没植被 ２８．２２ １２．６ ２．４４ １１．３ －－ ２３３．８１ １８９．６９ ４７８．０６ ２８８．３７
总计（公顷） １４１９５ １２４７３７．６９ ８２２８８．６５ ５６０７３８．３８ １８６２．１５ ５４５３８．１ ６７８．６５ ８３９０３８．６６ －－
增加（公顷） ９６５６．０４ １３９８１．７７ １８９４９．０５ １７９６５．８１ １３１７．４ ７１９１．２４ ４８８．９６ －－ －－
变化（公顷） １１９４．４ －１３７８１．３ １２７６４．９８ －２７１０．５３ ９７２．２６ １３５９．５６ ２００．５９ －－ －－

注：数据来源于欧洲航天局（ＥＳＡ）１０ｍ 分辨率的哨兵影像数据。 该数据集一共分类十类，本研究适用其中七类土地利用类型，即水体，林地，草

地，淹没植被，耕地，建筑和裸地。

１．１．４　 铜陵市

铜陵市，简称“铜”，别名铜都，是长江三角洲中

心区城市，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安徽省中南部、长江

下游，介于东经１１７°０４'－１１８°０９'、北纬３０°３８'－３１°

０９' 之间。 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结果［５］，铜
陵市耕地总面积 ９３ ４７０．０９ 公顷（图 ８）。 其中，水田

６９ ３６７．７２ 公顷，占 ７４．２１％；水浇地 １ ９０３．１４ 公顷，
占 ２．０４％；旱地 ２２ １９９．２３ 公顷，占 ２３．７５％。 枞阳县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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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较大，占全市耕地的 ５４．５８％。 园地总面积

１ ６０６．４３ 公顷，其中，果园 ４１６．１１ 公顷，占 ２５．９０％；
茶园 ９８７．８６ 公顷，占 ６１．４９％；其他园地 ２０２．４６ 公

顷， 占 １２． ６１％， 园 地 主 要 分 布 在 枞 阳 县。
林地面积７９ ９７６．４１公顷，其中，乔木林地６７ １８５．９５
公顷，占 ８４．０１％；竹林地 １ ８１７．４７ 公顷，占 ２．２７％；
灌木林地４ １ ８ ６ ． ６ ４公顷 ，占５ ． ２ ３％ ；其他林地

６ ７８６．３５ 公顷，占 ８．４９％。 枞阳县林地面积较大，占
全市林地的 ４３．５９％。 草地面积 １ １８２．８４ 公顷。 湿

地面积 ３ ０９２． ８４ 公顷。 在建设用地方面，城镇村

及 工矿用地 ４ ６ ５ ７ ５ ． ０ ２公顷 。其中 ，城市用地

７ ８０７．９４ 公顷，占 １６．７６％；建制镇用地 ５ ０３０．３０ 公

顷，占１０．８０％；村庄用地２９ ９９６．４６公顷，占６４．４０％；
采矿用地 ３ ３２４．６１ 公顷，占 ７．１５％；风景名胜及特殊

用地 ４１５．７１ 公顷，占 ０．８９％。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６４ ９７１．２８ 公顷。

图 ８　 铜陵市 ２０２２ 土地利用情况

根据遥感影像数据，铜陵市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中，草地增加１ ０３２．４１公顷，建设用地增加５ ６０８．６１
公顷，水域增加 ３ ７６２．１３ 公顷，而耕地、林地、淹没植

被数量分别减少 ７ ５３４．１２ 公顷、２ ９４４．５２ 公顷、１７２．
８１ 公顷。 在耕地减少中，耕地面积转为草地净减少

１ ２９９．１５ 公顷，占耕地总减少面积的 １７．２４％，而耕

地转为建设用地净减少 ４ ４１３．０３ 公顷，占耕地总减

少面积的 ５８．５７％。

表 ５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铜陵市土地利用变化

２０２２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未利用地 水体 淹没植被

总计

（公顷）
减少

（公顷）

２０１８

草地 １４８９．４５ ４１４．４５ ２８９．０８ ７０６．５１ ９２．２５ ９３５．６７ ２２ ３９４９．４１ ２４５９．９６
耕地 １７１３．６ １０５４４０．０５ ８１６１．５５ １８９４．４ ７３．９８ ４９０５．３１ １５．５８ １２２２０４．４７ １６７６４．４２

建设用地 ３４５．７８ ３７４８．５２ ５１４５６．１７ ７９２．６５ ５４．６５ ４０３．３ ４．０１ ５６８０５．０８ ５３４８．９１
林地 １１６５．１ ３１２３．３５ １９４１．３ ６０６０９．１８ ７７．７６ ２０８．６４ １１．４ ６７１３６．７３ ６５２７．５５

未利用地 １０５．８８ ３６．４１ ６４．３８ ９ ５３７．７３ １１９．９ －－ ８７３．３ ３３５．５７
水体 １５１．１９ １９０６．７４ ５０１．０４ １７９．０８ ２８５．２３ ４３７０６．３８ １０．０３ ４６７３９．６９ ３０３３．３１

淹没植被 １０．８２ ０．８３ ０．１７ １．３９ －－ ２２２．６２ ４０．１ ２７５．９３ ２３５．８３
总计（公顷） ４９８１．８２ １１４６７０．３５ ６２４１３．６９ ６４１９２．２１ １１２１．６ ５０５０１．８２ １０３．１２ ２９７９８４．６１ －－
增加（公顷） ３４９２．３７ ９２３０．３ １０９５７．５２ ３５８３．０３ ５８３．８７ ６７９５．４４ ６３．０２ －－ －－
变化（公顷） １０３２．４１ －７５３４．１２ ５６０８．６１ －２９４４．５２ ２４８．３ ３７６２．１３ －１７２．８１ －－ －－

注：数据来源于欧洲航天局（ＥＳＡ）１０ｍ 分辨率的哨兵影像数据。 该数据集一共分类十类，本研究适用其中七类土地利用类型，即水体，林地，草

地，淹没植被，耕地，建筑和裸地。

１．１．５　 安庆市

安庆市，简称宜，别称宜城，位于安徽省西南部，
长江下游北岸，介于北纬 ２９°４７'－３１°１６'，东经 １１５°
４５'－１１７°４４' 之间。 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６］

（图 ９），安庆市的耕地面积 ３５６ ６４４．４５ 公顷，其中，
水 田２４６ ７６６．５８公顷，占６９．１９％；水浇地３６ ５３１．６７
公顷，占 １０．２４％；旱地 ７３ ３４６．２０ 公顷，占 ２０．５７％。
种 植园用地面积３５ ５６１ ． １６公顷，其中，果园占

１７．５８％；茶园占６２．３９％；其他园地占２０．０３％。林

地面积５５６ ７６２．９７公顷，其中，乔木林地占８４．９２％，
竹林地占 ４．８９％，灌木林地占 ２．５２％，其他林地占 ７．
６７％。 草地面积 ５ ４６３．４３ 公顷，其中，人工牧草地占

０．０６％，其他草地占 ９９．９４％。 湿地 １１ ００５．４９ 公顷。
在建设用地方面，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 １３６ ６３５．
０６ 公顷，其中，城市用地占 ５． ３１％，建制镇用地占

１２．３９％，村庄用地占 ７９．３９％，采矿用地占 １．８７％，风
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占 １．０４％。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面积 ２１１ ９３９．２６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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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安庆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土地利用情况

　 　 在近五年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中（表 ６），草地

增加了 ４ ５３６．０３ 公顷，建设用地增加了 ３４ ３５１．９６ 公

顷，水域增加了 ４ １５１．２９ 公顷，而耕地、林地、淹没植

被数量分别减少了 ２１ １０６．９２ 公顷、２２ ０６５．２３ 公顷、
７８５．７９ 公顷。 表 ６ 统计显示，在近 ５ 年耕地减少中，
主要转为建设用地、水体与林地。

表 ６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安庆市土地利用变化

２０２２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未利用地 水体 淹没植被

总计

（公顷）
减少

（公顷）

２０１８

草地 １８８３０．３２ １８４５．２４ ３３９１．３２ ６４６５．４１ １４１．４１ ２３１３．１ １２４．５９ ３３１１１．３９ １４２８１．０７
耕地 ４４８０．４６ ３７９１４０．６４ ２７８８１．０４ ７２０６．１７ ２７９．７ ９２６１．５６ ６２．０４ ４２８３１１．６１ ４９１７０．９７

建设用地 １５９１．８６ １０３１８．２３ １９１８７８．６２ ３８７７．０４ １３４．９８ ８６０．１３ ４．９８ ２０８６６５．８４ １６７８７．２２
林地 １０６４７．７ １０４１０．７３ １８２０３．４ ４８５５７１．９５ １７７．５３ ８１４．３９ ４．９３ ５２５８３０．６３ ４０２５８．６８

未利用地 ３０６．４５ １１５．１ ２３０．９６ ２６．６ １１１８．０３ ３０８．８３ －－ ２１０５．９７ ９８７．９４
水体 １５４４．９７ ５３３０．５２ １４０５．２４ ５８２．６４ １１７２．５８ １３８０９３．７５ １９５．３２ １４８３２５．０２ １０２３１．２７

淹没植被 ２４５．６６ ４４．２３ ２７．２２ ３５．５９ ０．４ ８２４．５５ ３７０．６２ １５４８．２７ １１７７．６５
总计（公顷） ３７６４７．４２ ４０７２０４．６９ ２４３０１７．８ ５０３７６５．４ ３０２４．６３ １５２４７６．３１ ７６２．４８ １３４７８９８．７３ －－
增加（公顷） １８８１７．１ ２８０６４．０５ ５１１３９．１８ １８１９３．４５ １９０６．６ １４３８２．５６ ３９１．８６ －－ －－
变化（公顷） ４５３６．０３ －２１１０６．９２ ３４３５１．９６ －２２０６５．２３ ９１８．６６ ４１５１．２９ －７８５．７９ －－ －－

注：数据来源于欧洲航天局（ＥＳＡ）１０ｍ 分辨率的哨兵影像数据。 该数据集一共分类十类，本研究适用其中七类土地利用类型，即水体，林地，草

地，淹没植被，耕地，建筑和裸地。

１．２　 沿岸管控线范围内建设用地变化与企业变化

情况

　 　 所谓的管控线，是指“１５１５”岸线分级管控红

线。 为了全面落实沿江的管控要求，安徽省、各市划

定“１５１５”岸线分级管控红线，沿江 １ 公里严禁新建

项目、５ 公里严控化工项目、１５ 公里严把项目准入。
１．２．１　 管控线内建设用地利用与企业进入退出情

况

近年来，在长江岸线管控线范围内，建设用地利

用遵循《安徽省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实施细则

（试行）》《关于全面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

（安徽）经济带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要

求，管控线效果显著。 省级层面，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 １ 公里范围内共排查出已批未

开工项目 ２６ 个，全部依法停止建设；已开工建设项

目 １２１ 个，经全面评估，依法停建搬迁项目 ７ 个。 全

省完成长江干流１公里内２７０家“散乱污”企业整

治，依法依规关改搬转 １３７ 家化工企业，探索碳排放

权、排污权交易。 市级层面，马鞍山市一直以其工矿

产业为特色发展经济，作为本次调研建设用地相关

管控的重点调研地市，马鞍山市率先并坚持落实

“标准地”建设和结合产业生命周期制定弹性出让

建设用地年限，在沿江“１５１５”岸线分级管控措施方

面，马鞍山围绕打造沿江 １ 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５
公里产城一体示范区、１５ 公里城乡融合先行区的目

标，系统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大修复。
区级层面，马鞍山慈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距离长江一

公里，是本次调研的重点区域。 随着沿江“１５１５”岸
线分级管控等一系列长江大保护措施的实施，慈湖

高新技术开发区之前以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已经不

满足当前绿色发展理念和保护长江生态岸线的具体

要求，因此在政府引导，化工企业有序退出的过程

中，空闲建设用地利用情况主要来源于企业腾退或

者转型项目的空余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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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沿岸建设用地利用情况的地区主要为马鞍

山市的薛家洼以及慈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从地理位

置上，两者均处于沿岸一公里范围内，符合“生态样

板区”调研要求。 调研发现，１ 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

基本建成。 ２０１８ 年以前薛家洼是长江干流马鞍山

段渔民、渔船最集中的地段，也是非法码头和“散乱

污”企业的聚集区。 从 ２０１７ 年起，薛家洼区域便开

展非法码头拆除等系列整治工作。 ２０１９ 年薛家洼

区域治理稍有起色，经过化工企业有序有偿退出，助
力渔民上岸就业等一些综合治理措施，薛家洼原有

建设用地上的非法码头 ３ 家、“散乱污”企业 ７ 家、
露天固废堆场 １ 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２ 个、危旧民

居 ９６ 户、渔船 ２２３ 条已全部撤离并有效规整。 调研

发现，截至 ２０２３ 年存在安全隐患的遗留部分构筑物

全部拆除，马鞍山市全力推动渔民上岸、渔船拆解、
渔业转产工作成效显著，整治“散乱污”企业和淘汰

落后产能成果明显。 通过实地走访薛家洼周边常驻

居民后，发现经过这几年的治理，群众对人居环境、
经济发展、社会收益方面都较为满意。

①　 “四上”企业是现阶段我国统计工作实践中对达到一定规模、资质或限额的法人单位的一种通俗称谓。 包括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

业和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１．２．２　 管控线内产业转型升级情况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马鞍山在推进“管委会＋
公司”改革方面颇有成效，因此我们前往慈湖高新

区管委会了解相关情况。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前身为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的慈湖工业园，现为中部地区距

离沪苏浙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 慈湖高新区采取

“一区多园”方式，管理面积为 ５６．５ 平方公里，区内

现有长 ７ ０００ 米的长江深水岸线，能够长年停靠万

吨级江海轮、与国内外港口四季通航。 已基本建成

高速铁路、专用铁路、水运港口等全面联通的立体交

通网络。 目前，园区拥有“四上”①企业 １８９ 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１１２ 家。 创新平台方面，现有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 １２３ 家，科技小巨人企业 ５３ 家，国家级

孵化器 ３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２ 家、国家级创新创业

示范基地 １ 家，省级院士工作站 １ 家、省级孵化器 １
家、省级众创空间 ２ 家、省级创业大学 １ 家，省级以

上各类研发机构 ７７ 家。
慈湖高新区作为老工业基地，传统产业占比较

大，虽然化工、建材、冶金类企业较多，企业间资源、
能源联系紧密，但是随着长江大保护、沿江“１５１５”

岸线分级管控措施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为了达到建

成沿江 １ 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５ 公里产城一体示

范区、１５ 公里城乡融合先行区的目标，慈湖高新区

开展了产业发展与绿色转型的探索。 原本区内大部

分位于长江沿岸 １ 公里内，建设规划部门结合实际

逐步与企业协商，通过与企业协商更换一公里内企

业主营项目，腾退化工污染企业的方式，确保了 １ 公

里内长江沿岸的生态修复样板区的顺利建设。 据调

研了解，从 ２０１８ 年起，化工企业腾退共有 ８ 家左右，
其中 ５ 家企业的工业用地协议收回，一家企业处于

暂停经营状态，剩余两家因新建过程中施工许可证

还未审批，直接协议腾退成功。 在企业进入方面，慈
湖国家高新区坚持“双招双引”赋能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慈湖高新区主动承接长三角区域产业转移，
深度融入南京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聚焦园区“２＋
Ｎ”主导产业，紧盯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

精准招商。 其中，“２”是指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命

科技产业；“Ｎ”是主导指园区产业的配套产业。 调

研中，安徽皓元药业有限公司作为生命科技产业的

主导企业之一，其产业链发展将有助于高新技术开

发区内生物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原有或即将退出

的老牌化工产业提供转型帮助。 园区现已集聚了金

星钛白、立白日化等节能环保及新材料类企业；中国

电子、中乐通信等电子通信类企业；世界 ５００ 强法国

圣戈班等智能制造类企业及以马鞍山港口集团、联
运集团等的现代服务业类企业。
１．３　 长江沿岸岸线整治、绿化工程实施情况

１．３．１　 岸线整治基本情况

芜湖市通过岸线整治打造了十里江湾，建设滨

江生态公园，将昔日脏乱差的岸线打造成了水清岸

绿景美的城市名片，做到了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
景于民。 马鞍山市全面整治长江岸线，取缔了大批

非法码头、非法企业等污染源，将薛家洼、陈家圩等

脏乱不堪之地，魔法般摇身一变成了生态宝地。 池

州在全省率先启动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行动，
通过“立体拉网保障排查，科学有序强化监测，细化

排口分类整治，建设平台智慧监管”等组合拳，守护

“一江碧水向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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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芜湖市

芜湖市积极修复十里江湾，建设十里江湾人民

公园。 在整治以前芜湖长达 １０．４ 公里的江湾上密

布着 １９０ 多个非法码头、３００ 多家船舶交易中介机

构，数千名从业人员在岸边种菜，修船造船，多家修

造船厂生产过程中将产生的废水直排入江，不仅严

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更威胁到芜湖市饮用水

安全。 为解决这一问题，芜湖市生态环境局结合排

污口整治工作，对芜湖四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一、二级

保护区范围进行清理、规整，共拆除各类违建房屋

１ ０００ 多平方米、私搭乱建 １７０ 处、非法修造船点 １７
家。 近年来芜湖市开展长江岸线专项整治，对十里

江湾及上下游 ２００ 多个非法码头、修造船厂、非法砂

点进行了拆除清场，释放长江干流岸线近 ３０ 公里。
②马鞍山市

作为一座滨江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马鞍山经

历了“先有矿后有市、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过程，
沿江产业布局密集、产业结构偏重、污染排放较大。
马鞍山因钢立市，长期以来，马鞍山市的长江东岸线

聚集着大量围绕钢铁产业生产和运输的非法码头、
企业，因为污染排放大，长江和周边生态环境损害严

重。 马鞍山市生态环境的转变得益于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２０１８ 年，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安

徽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

看”。 督察反馈“安徽省大力推进长江及巢湖生态

环境治理修复工作，但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认识还不够到位，措施还不够

有力”“沿江地市港航管理部门对港口、码头污染防

治工作重视不够，大量码头未按要求配套建设地面

冲洗水、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等问题。 在长江

大保护政策实施以来，马鞍山开始积极开展岸线整

治工作，突出统筹规划，编制长江干流岸线保护和利

用规划，制定岸线整改工作方案，加强岸线布局管

控，压减生产岸线、增加生态岸线、提升生活岸线。
高标准编制长江东岸 ２３ 公里岸线综合整治规划，规
划布局“一轴五区”，即贯穿长江东岸的绿道和生态

修复区、湿地风情区、文创旅游区、采石风景区、田园

风光区，实施长江沿岸综合整治工程。 逐渐走出一

条内涵式、集约化、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薛家洼是马鞍山的天然港湾，被称为是马鞍山

市整治长江岸线的“牛鼻子”。 由于其优越的地理

条件，这里不仅是长江马鞍山段渔民和渔船集中的

地方，同时也成为非法码头、“散乱污”企业、固废堆

场、畜禽养殖场、危旧房屋聚集的区域。 尤其是粉尘

污染，钢铁厂的废渣、矿渣、矿粉的加工过程当中遇

到雨水，粉尘和废弃物就会流入长江。 而在治理以

前船舶制造废弃油的收集也不完善，其渗透到滩涂

地对长江水也有很大的影响。 长期以来，薛家洼附

近的环境污染严重，上述因素对长江水体产生了严

重危害。 随着“长江大保护”战略的实施，马鞍山市

多部门协调推进长江马鞍山段东岸综合整治，薛家

洼的生态环境问题在 ２０１９ 年终于得到基本解决。
薛家洼拆除了 ３ 家非法码头、１ 家环境问题突出的

码头、７ 家“散乱污”企业、固废堆场 １ 个、畜禽养殖

场 ２ 个、危房 ９６ 户，并进行了岸线护坡，料场复绿，
整个薛家洼俨然成为了风景宜人的生态公园。

和薛家洼一样，距其不远的滨江文化公园原来

是一片采石港区，昔日也曾污染严重。 该区域原是

码头货场、“散乱污”企业集聚、环境污染严重的江

滩地，有货物码头 ４２ 座，小化工、小冶炼企业 ２０ 余

家。 马鞍山市在实施滨江大道建设、沿江棚户区改

造、临江港口码头搬迁、江滩企业集中整治 ４ 大工程

的基础上，平整江滩地近 ５０ 万平方米，其中广场和

游步道铺装约 １２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约 ２１ 万平方

米，沿江岸面约 ７ 万平方米，设置建筑小品和独立景

点 ３０ 余处。 不仅修复了该段长江岸线自然生态，也
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薛家洼、陈家圩、滨江

文化公园岸线治理的成功经验是地方政府对于“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真实写照，它们成

为了马鞍山市乃至安徽省的亮丽名片。
此外，本次调研通过对马鞍山市花山区慈湖国

家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务部、环委办、生态环境分局

工作人员的座谈，了解到慈湖高新区负责的长江岸

线 ７ 公里整治情况。 为实现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大

治理大修复，当地对长江岸线严格开展整治。 一是

治理长江入河排污口，定点对长江水质情况进行监

管，从源头监控化工污染源，当地通过电子信息化平

台，实时监测长江水质、马钢等重工业企业排污、空
气污染状况，如有超标情况，智慧信息系统会自动报

警给有关部门，由有关部门予以整治。 二是清退化

工厂，坚决执行“１５１５”方案中 １ 公里范围内的企业

污染清退，目前清退有 ３ 家长江沿岸 １ 公里范围的

化工厂。 三是治理部门对企业的环保技术改进方面

予以部分政策资金支持。 当地对企业、工厂的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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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实行差异化管理，被部门认定为“散乱污”的企

业会直接关闭；而手续齐全的企业，一般是以拆迁方

式予以一定的补偿。 对于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大的企

业，治理部门会给企业选定地块让其搬迁。 差异化

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岸线企业清退的效率，实现了生

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
③池州市

池州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和现场踏

勘、监测等手段开展长江入河排污口“拉网式、地毯

式、台账式”排查。 最终排查出 ５ ６３２ 个排污口，其
中长江干流（池州段）岸线 ２ 公里范围内入河排污

口 ４７８ 个；长江一、二级支流及其岸线 １ 公里范围内

入河排污口 ３ ６０９ 个；长江三级及以下支流及其岸

线 ５００ 米范围内入河排污口 １ ５４５ 个，在全省率先

实现了全流域入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无死角、无盲区。
池州市在长江干、支流重点领域及重点位置建成 ２５
处水质自动监测站，站点自动监测数据实时直接上

传至省平台，同时全市涉水重点排污单位按照上级

管控部门“应建必建”要求及时安装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施。 按照“边排查、边监测”的原则，完成 ２ ７１０
个入河排污口监测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水质状态

和排放情况。 各地遵循入河排污口“三个一批”原

则，对照长江入河排污口“一河一策”“一口一策”具
体实施方案进行分类整治。 全市 ５ ６３２ 个入河排污

口取缔 ２０ 个、整治 １１７ 个、规范 ５ ４９５ 个，在全省率

先完成全流域整治工作，市级验收通过率 １００％。
加快推进池州市入河排污口信息化监管平台项目建

设工作，通过构建入河排污口可视化监管系统、入河

排污口水质自动监测站和长江入河排污口标志牌，
打通长江入河排污口数据的“采、管、控、用” ［７］。
１．３．２　 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情况

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芜湖市分级划定生态保

护区，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机制全方位监管治

理长江生态保护；马鞍山市全面推进长江（马鞍山

段）生态环境大保护大治理大修复，全力打造生态

优的“白菜心”，出台多项方案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
①芜湖市

芜湖市近些年不断拓宽智慧长江综合管理平台

应用场景，在长江干流选取了 ２９ 个点位，建设了 ７１
个摄像头，共享了 ７ 座长江海事的雷达站信号，建立

“空天水陆”一张网，努力实现长江芜湖段监控全覆

盖。 调研人员实地考察了芜湖市戈江区滨江公园，
通过对附近居民的问卷调研发现，生态问题深刻影

响着人民的正常生活。 芜湖市作为“长江大保护”
的试点城市，在生态环境治理以前，长江河道垃圾、
岸上垃圾、臭水以及化工污水排放、过度采砂、非法

捕捞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着人居环境。 但近些

年当地于长江及其沿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整治

行动。 有关部门通过工厂治污和清退、加强环卫保

洁、禁止采砂、严禁捕捞、植树造林等举措，不断改善

了长江芜湖段的生态环境，附近居民满意度显著提

高，生活质量也不断提升。
②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出台《马鞍山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细则》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方案》
《马鞍山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生态环境保

护方案，马鞍山的“治气、治水、治土”成效显著，监
测巡查日益频繁，水源保护刻不容缓，工业固废合理

处置，生态环境加快修复，滨江森林呼之欲出。 从

２０２０ 年数据来看，马鞍山市共收获 ３２３ 个优良天；
空气优良天数比例达 ８８．３％，空气质量达到有监测

记录以来历史最好水平；长江马鞍山段国考断面全

部消除劣Ⅴ类、水质优良率达 １００％，创国家考核以

来最好水平，城市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稳定保持在 １００％；全市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达到 １００％，１００％完成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任务，危
险废物安全处置率达 １００％。

马鞍山市三联村是江心乡所辖的 １０ 个行政村

之一，整个江心乡被长江包围，形成一座岛屿。 虽然

三联村濒临长江，水源充足，但当地土壤多是砂土，
蓄水能力较差，因此当地土地类型以旱地居多，主要

种植小麦、玉米、大豆、旱稻等。 当地生态环境问题

主要是村民乱扔垃圾的现象，但这些年居民环保意

识逐渐增强，目前虽然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可能还

有待进一步提升，但垃圾不落地意识早已深入人心。
三联村的网格化管理是一项值得关注的举措，即由

专门设置的网格员负责长江禁捕的监督和生态环境

的监管，每天安排三个网格员进行巡逻，每个网格员

负责一个区片，一般是沿岸数百米的范围。 通过此

项措施，当地生态环境稳中向好。
③池州市

池州市东至县在长江沿线开展了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将长江防护林、林业血防林、国土绿化试点

７６



朱道林等：关于长江安徽段国土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调研

示范项目和长江流域生态修复、人居环境整治、美丽

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大力推行长江（东至）岸线生态

复绿补绿增绿。 其次，东至县积极对长江沿线环保

整改中关停废弃的矿山、码头及厂区开展生态修复，
厚植生态底色，不断提升沿江生态修复的质效。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东至县修复长江沿线关停废弃的矿

山、码头及厂区 ７ 处，新建绿色码头 ４ 处，完成长江

沿岸 ４ 个乡镇的省级森林城镇和 ３４ 个省级森林村

庄的创建工作。
１．３．３　 绿化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在绿化工程建设方面，芜湖市通过绿化工程建

设打造沿江百里绿廊，做到岸线 １ 公里范围内应绿

尽绿；马鞍山市做实建新绿，大规模开展长江干流两

岸绿化；池州一方面高度重视长江岸线整治和绿化

工作，近年各项绿化指标均稳步提升，另一方面绿化

工程存在困难，部分地区受两次自然灾害影响大。
①芜湖市

芜湖市精心打造沿江百里绿廊。 大力开展长江

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在保留原有大堤绿化基础上，因
地制宜建设观景绿道，加快生态复绿、补绿、增绿，对
沿江绿化空白区域进行了植绿补绿，长江芜湖段已

然建成了风光亮丽的生态景观带。 芜湖将长江岸线

１ 公里范围定为重点生态建设区，对沿江绿化空白

区域进行植绿补绿。 将长江岸线 ５ 公里范围定为生

态环境严管区，２５ 度以上坡耕地一律退耕还林还

草，河湖和湿地生态功能得到基本修复。 芜湖市将

长江岸线 １５ 公里范围定为绿色发展先行区，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森林资源保护

制度。
②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瞄准新发展定位持续奋斗，奋力打造

长三角“白菜心”，扎实推进长江生态廊道建设，按
照应绿尽绿、宜林则林、宜湿则湿、宜草则草的原则，
找准长江两岸视觉效果较差和缺绿断带的地段，因
地制宜实施“四退四还一带”工程。 近年来，该市市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制定长江马

鞍山段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案及长江“建新绿”工作

方案，遴选 ２８ 个造林树种，按照沿岸 １ 公里、５ 公里

和 １５ 公里 ３ 个层次分区分类打造滨江生态景观带，
整体推进实施长江经济带马鞍山段生态廊道生态修

复与绿化提升。 ２０１９ 年，马鞍山市成功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实现省级森林城市县级全覆盖，创成省级森

林城镇 ２５ 个、省级森林村庄 ２３７ 个、国家森林乡村

４ 个［８］。
通过对慈湖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务部、环

委办、生态环境分局工作人员的座谈，同时也了解到

慈湖高新区负责的长江岸线 ７ 公里绿化情况。 当地

于 ２０２０ 年左右完成沿堤植树造林“添新绿”工程，
这项措施不仅是出于生态保护修复的考虑，也是对

长江干线可能出现的水涝灾害的防范。 每到汛期，
工作人员将河堤的杂草进行清理，以便于观察江道

的江水水位情况。 每年九至十月份汛期结束以后，
在沿岸植被存活状况低下的情况下，当地对沿江绿

化空白区域进行植绿补绿，以提高长江岸线的绿化

程度。 考察三联村得知，江心乡于 ２０１８ 年由国家财

政拨款开始进行外滩绿化工程建设，并组织专家研

究防护林的种植，选取了符合当地自然适宜性的水

杉作为主要树种，聘请外地专业绿化公司对全岛的

长江沿岸进行防护林建设。 树种的选择是绿化工程

建设的关键之一，当地选用事先评定的水杉作为主

要防护树种，防护林存活率很高，需要补栽补种的情

况很少，平均数万颗树种只有少数几十颗存在枯死

情况。 江心乡外滩防护林的完工即保持了水土，有
效起到了防涝作用，又很好地绿化了当地环境。 与

此同时，为了防止岛屿岸边的水土塌陷，当地沿岛四

周投放抛江石，这项举措同样可以起到一定美化环

境的作用。 此外，村里会有自己成立的劳务公司负

责绿化整理，每天安排 ３ 至 ４ 人进行花草树木的修

理，轮番修理村全域的草木植被，以保证村里绿化景

观的美化性。 既保护了的生态环境，又一定程度的

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
③池州市

池州市有长江岸线 １６２ 公里，占皖江南部岸线

的 ４０％，市域全境 ８ ３９９ 平方公里，是安徽长江大保

护的重要区域。 为加快长江岸线池州段绿化美化，
实施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建设最美长江生态廊道，池
州对长江岸线退化林、码头、沙场、林地‘天窗’、裸
露地、工业园区、矿山等进行调查摸底，研究制定

《池州市林业局落实省委省政府长江安徽段“三大

一强”长江岸线生态修复绿化提升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依据此方案打造长江生态保护修复

池州样板。 《方案》明确了造林树种选择、苗木规

格、栽植模式及管护措施，针对成片造林、补植补种、
退化林修复和抚育经营分别作出指导，为科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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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种，有序推进长江岸线绿化提供技术保障［９］。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该市累计完成长江（池州）岸线“建新

绿”生态修复及绿化提升 ２２ １９８ 亩，城镇、村庄绿化

２２ ６００ 亩，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县区）２ 个、省级森林

城镇 ３２ 个、省级森林村庄 ３０５ 个。 为推深做实增绿

护绿，池州市坚持量质共进攻防结合，创新实施林木

良种和新品种选育激励机制，实施林业增绿增效和

“四旁四边四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各项指标得到

了稳步提升。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池州市森林覆盖率

达 ６０ ． ３８％、林木绿化率６８ ． ４３％、活立木蓄积量

３ １４５ 万立方米［１０］。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池州市东至县共完成 ２３ ６８５

亩长江岸线新造林，东至县持续开展长江岸线绿化

提升行动，对现有林带进行质量提升，采用栽植

１０ｃｍ 以上意杨、垂柳、重阳木大苗的方式新建提升

长江岸线绿带。 与此同时，东至县于经开区、大渡口

开发区园完成绿化美化亮化提升。 然而，东至县长

江岸线的绿化工作面临着一些困难，一是自然灾害，
由于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东至县遭遇两年大旱，长江

沿岸的林木枯死率较高，需要花费较大的人物财力

的投入进行补绿补种，严重的区域甚至成片枯死，需
要重新返工。 二是资金投入不足，长江生态廊道建

设投入资金需求大，除中央、省级财政资金的支持

外，地方财力有限，造成工程质量不高。 三是技术人

员缺乏，林业专业技术人员严重老龄化，知识严重老

化，制约绿化工程的建设。
综上所述，安徽省近年来长江生态保护成果显

著。 沿江地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强化顶层设计，针对长江岸线整治与绿化工程建

设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地深入

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 统筹协调，制定治理蓝图，芜
湖市、马鞍山市、池州市的河畔、田间、林头频繁可见

河长制、田长制、林长制标牌，从管理上落实长江岸

线保护。 各地不断开展长江岸线整治、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污水治理、码头升级、渔民上岸、科技护江等

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的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努
力做足了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

章”。 各地市通过生态空间挖潜力补天窗、生产空

间调结构还林草、生活空间增绿量添色彩，全面推进

长江两岸造林绿化，提升了森林质量，扩大了生态廊

道空间。 各市始终筑牢 １ 公里、５ 公里、１５ 公里“三
道防线”，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全面推进长

江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强化执法

监管；治理“散乱污”企业，实行常态化巡查；码头升

级，处理净化码头污染源。
无论是考察如马鞍山市薛家洼、陈家圩、滨江文

化公园这样的典型案例，还是调研像芜湖戈江区滨

江公园、马鞍山三联村这样的随机地点，抑或是对负

责岸线整治和绿化工程的有关部门进行访谈，都无

不感受到沿江各市、各部门乃至群众对“长江大保

护”战略的重视，长江流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成就背后仍有不足，岸线

整治与绿化工程建设工作在推行过程中遇有许多难

题，有些付出一定代价后已经解决，而一些难点仍需

要新举措予以攻克。 长江（安徽段）岸线整治与绿

化工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未来长江生态环境大保

护大治理大修复的努力方向。
１．４　 矿产开发治理与绿色矿山建设情况

安徽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保障了安徽省及

华东地区的能源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条件下对资

源利用不断优化、矿产采选业规模化、不断提高集约

化程度。 主要矿产品产量持续增长，全面完成煤炭、
铁矿、硫铁矿、水泥用灰岩总量控制预期性指标要求

及钨矿等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和砖瓦用粘土总量调

控约束性指标要求。 全省煤炭、铁矿、铜矿和水泥用

灰岩等主要矿产的“三率”指标明显提高。 矿产资

源绿色发展方面持续深化。 全省 ８１ 家矿山纳入全

国绿色矿山名录，淮北市和芜湖市繁昌区纳入国家

级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２ 个勘查项目成为全国绿

色勘查示范项目。
“十四五”规划期间，安徽省对于矿产资源的规

划以及开发利用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加

大勘查力度，优先保障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提高准

入门槛，形成以大中型矿山为主体的开发格局，推动

优质资源的规模开发、节约利用，逐步形成保障战略

性矿产安全供给的接续区。 二是加强国家规划矿区

建设。 落实全国规划国家规划矿区建设目标，以紧

缺和优势战略性矿产为重点，三是根据矿产资源勘

查开发主要方向，结合矿产资源特点、矿业权现状、
环境容量和经济发展需求，在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

建设、用矿用地用林、重大项目安排及相关产业政策

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 四是构建矿产资源保障

核心区夯实能源基地建设，落实全国规划能源资源

基地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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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①马鞍山市

截止至 ２０２０ 年“十三五”规划结束，全市登记

在册的矿山共 ５６ 家，其中：大型矿山 ２３ 家，占全市

总数４１．０７％；中型矿山１９家，占全市总数３３．９３％；
小型矿山 １４ 家，占全市总数 ２５％，大中小型矿山企

业比例 ４１．１ ∶ ３３．９ ∶ ２５，大中型矿山所占比例 ７５％。
５６ 家矿山中生产矿山 ２２ 家，停采矿山 ２４ 家（资源

量枯竭、环境保护等原因停采），升级改造或筹建阶

段矿山 １０ 家。 ２０２０ 年马鞍山市矿产资源的开采总

量为 ３ ３９４．８ 万吨。 十三五期间，马鞍山市关闭矿山

５０ 家，关闭数量最多的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建筑用安山岩矿和小型铁矿三种。 “十四五”规划

期间，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调控方向，要夯实铁矿

资源基础、有序开发利用非金属、科学利用地热矿泉

水，严格控制矿产开采数量，提高矿产开采规模，实
施矿产资源可持续供应战略；在开发利用强度方面，
需要分类管理和有效开发矿种、调控开发总量。

②芜湖市

芜湖市是安徽省重要的化工及水泥建材生产基

地，也是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底，芜湖市境内已发现各类矿产 ４８ 种，其中，能源矿

产 ４ 种、金属矿产 １３ 种、非金属矿产 ３０ 种（含亚

种）、水气矿产 １ 种。 全市矿山总数 ９０ 家，其中：大
型矿山 ３７ 家，中型矿山 ７ 家，小型及以下矿山 ４６
家，大中型矿山占比 ４８．９％；生产矿山中水泥用灰岩

矿及建筑石料矿山 ２５ 家，占比 ６２．５％；２０２０ 年度全

市矿产资源年度开采矿石总量 ８ １６８．８ 万吨，为核定

开采规模总和的 ７１％。 “十四五”规划期间，对矿产

资源开采的规划呈现上升趋势，矿山的数量，砂石土

类矿山数量均有所下降，中大型矿山的比例上升要

求矿石开采的总量上升，主要矿产资源开采量均上

升。
在对芜湖市繁昌区的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繁昌

区的矿山主要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陶瓷生土为

主，铁矿只有一家。 随着环境生态建设，有两种类型

矿山被关停，一种是距离长江太近，例如：草山铁矿

关停，第二种是，矿区在道路沿线，存在视觉污染，例
如：鲁南石灰石。 芜湖市繁昌区“十四五规划”矿山

的发展趋势是大部分规划重心放在矿山整合上，与
此同时也有新增和撤销矿山的规划。

③池州市

池州市现探明有工业价值的金属、非金属矿产

达 ４０ 种，已开发利用矿种 ２８ 种。 金属矿产主要有

铜、铅、锌、金、银、钨、钼、锰、钒、铁；非金属矿产主要

有水泥灰岩、化工灰岩、冶金白云岩、方解石矿等。
其中，石灰岩、白云岩、方解石为优势资源，查明资源

储量分别为 １００ 多亿吨、５７ 亿吨、３．４ 亿吨，资源储

量居安徽省前列。 全市主要矿产资源钨、钼、铜、铁
及多金属矿产主要分布在青阳新河、童埠，贵池墩

上、梅街、棠溪、梅村，东至官港等区域；石灰岩主要

分布在青阳丁桥、酉华、贵池棠溪、唐田、牌楼、东至

洋湖、石台小河等区域；白云岩主要分布在青阳酉

华、五溪，贵池墩上、棠溪，东至洋湖、葛公等地；方解

石主要分布在青阳陵阳、贵池棠溪境内。
此次调研我们了解到，东至县一共有 １０ 家矿山

拥有采矿权，这 １０ 家矿山中有 ８ 家矿山为露天生产

矿山。 东至县的矿产资源类型主要有建筑石材类：
主要是白云石和石灰石，以及金属矿类：以铁矿、梯
矿为主。 在矿山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东至县

资源禀赋方面较矿业大县有所不足，东至县的矿山

都为小型矿山，目前正在运营的矿山只有一家，其余

绝大多数矿山处于停产状态。
１．４．２　 绿色矿山建设与矿山治理情况

①马鞍山市

截止 ２０２０ 年底“十三五规划结束”，马鞍山市

共完成矿山生态治理项目 ５８ 个 （含历史遗留矿

山），治理修复面积 ６０４．０ 公顷。 其中，纳入长江 １０
公里范围内的 ６ 个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任务全面

完成，治理面积达 ６３ 公顷；省自然资源厅牵头销号

的 ４ 个“三大一强”矿山生态修复问题全部完成修

复并销号。 矿业转型升级与绿色矿业发展方面，矿
山总数由 ９０ 家减为 ５６ 家，大中型矿山比例由 ６０％
提高至 ７５％，主要矿种铁矿、建筑石料矿“三率”达
标率，由规划前的铁矿 ８０％、建筑石料矿 ９０％，提升

至铁矿 ９２．９１％、建筑石料矿 ９６．７５％，正常生产大中

型绿色矿山达标率由 ３０％提升至 ３６％。 规划预期

基本完成。 根据“十四五”规划目标，在矿产资源保

护方面，要严格矿产资源开发准入、执行矿山最低开

采规模、落实矿产资源储备管理。 并积极推进马鞍

山市矿产资源的重点项目的推进。
②芜湖市

截止至 ２０２０ 年“十三五”规划结束，全市矿山

总数由 ９４ 家减少到 ９０ 家，大中型矿山数占比由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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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提高到 ４８．９％；井采金属矿山开采回采率最低

８７．５％，选矿回收率最低 ８４．５％，露天开采非金属矿

山开采回采率最低 ９５％，所有矿山固体废弃物全部

进行综合利用，“三率”达标率 １００％，资源节约与综

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全市共有 ２７ 家矿山获得

绿色矿山称号，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 １０ 家，生产矿

山绿色矿山建成率 ６２．８％。 繁昌区成功入选全国

５０ 家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名单，示范区内已创建绿

色矿山 ２１ 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 ８ 家。 全市加大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力度，完成历史遗留

矿山恢复治理面积 ８１２ 公顷；完成生产矿山治理面

积 ５７８ 公顷，其中土地复垦面积 ８１ 公顷，矿山生态

环境明显好转。
在调研中了解到，繁昌区一共有 ３８ 家矿山，其

中省级发证的主要以金属矿为主的矿山有 １０ 家，市
级发证以水泥用灰岩，包括水泥配料用红土、膨润土

矿的矿山有 １６ 家，建筑石料的矿山有 １２ 家。 然而

因为资源不足，３８ 家矿山当中目前能够保持生产的

只有 １９ 家。 芜湖市共遴选了 ８ 家省级绿色矿山，繁
昌区占 ７ 家。 市级绿色矿山繁昌区一共有 ２０ 家。
繁昌区在 ２０２０ 年获得了自然资源部创建国家级绿

色矿业发展示范区的资格，２０２３ 年被自然资源部认

定为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发展示范区。
③池州市

２０２２ 年，池州市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领域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１＋１６＋Ｎ”整改验收销号，完成 ６ 家废

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完成 ５７ 家在建与生产矿山年

度生态修复治理。 池州市已实施贵池区涓桥镇紫岩

石灰石和东至县尧渡镇面山废弃矿山治理项目，总
投资近亿元，修复面积 ３７ 万平方米，新增林地和耕

地１４．６万平方米，以及采场底盘工业储备土地１４．１
万平方米。 同时，池州市坚持“废弃关闭矿山‘一座

都不能漏’”的理念，持续推进现有 １２ 家关闭矿山

生态修复工作，目前有 ４ 家基本完成治理，８ 家正在

治理，有望在 ２０２３ 年清零。
根据 ２０２２ 年年度考核，东至县有七家市级绿色

矿山，三家国家级矿山。 在废弃矿山整治方面，２０２０
年度东至县开展了 ４ 个长江沿线 １０ 公里（东至段）
范围内露天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其中历山废弃

矿山工程已完成底盘覆土植树，摩崖石刻正在进行

中。 周村采石场废弃矿山治理项目已完成底盘平

整，正在进行覆土种树。 张溪新华采石场 ２、３ 宕口

已完成覆土植树，４ 号宕口复绿工作与削坡同步进

行中，尧渡镇面山废弃矿山治理工程已基本完成削

坡工程，高次团粒喷播完成 ４０％。 东至县高度重视

接下来对于长江沿岸十公里内废弃矿山修复。
１．５　 耕地保护情况

党中央、国务院一贯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尤
其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保护耕地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耕地保护是关乎 １４ 亿人吃饭的大

事，容不得半点闪失”；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就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耕地非农化等问题多次作出重要

批示，指出“要切实抓好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
保中华民族的铁饭碗”，无不体现出党中央和习近

平总书记对“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的极端

重视和高度关切。 此次调研的三个城市芜湖市，马
鞍山市和池州市的耕地保护情况良好，主要通过促

进耕地流转、建设高标准农田以及进行农田综合整

治来来严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充分落实了耕

地保护相关责任。
１．５．１　 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 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利用配套设施不齐全

是提高耕地产量、建设高标准农田、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一大阻力。 在芜湖市开城镇都督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面积可达８８％ 。都督村总耕地面积为

５ ０００ 亩，其中高标准农田有 ４ ４００ 亩，地块平整的

高标准农田可以达到高标准农田的一半以上，实现

土地平整，野塘“变身”耕地。
芜湖市弋江区白马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主要围

绕小田变大田、配套农业生产设施、电线整改、水系

连通、填塘还耕、淤泥还田等方面开展。 白马街道因

地制宜提升粮食产能和助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综

合目标为“田地平整肥沃、沟渠设施配套、田间道路

畅通、耕地质量提升、优质高产高效”。 芜湖市弋江

区白马街道新大垾村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

之前，农田分布零散，最大田块只四五亩，小的半亩

不到，无法机械化种植，生产费工费时，耕种收益低。
通过土地平整，将一些面积小的野塘填埋复垦为耕

地，平整了耕地的同时新增了耕地面积，为建设高标

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产量提供了前提条件。
池州市贵池区敦上街道以双河村、前江村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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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农田＋土地整治等工作较为突出，主要进行沟渠

建设、道路建设、绿化建设。 池州市贵池区敦上街道

２０２１ 年度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规模为 １０ ６００ 亩，共
分三个标段，涉及 ４ 个行政村，分别位于许桥村、双
河村、罗城村以及墩上社区。 在项目投资方面，项目

总招标资金为 ２ １７２ 万元，累计投资 ２ ３６２．５ 万元，
平均每亩投入标准为每亩 ２ ５００ 元。 在项目建设方

面，自 ２０２１ 年起工程新建、改建灌溉站 ７ 座；衬砌灌

溉渠道 １８ 条，共计 １０．３ 公里；衬砌排涝沟 ６ 条，总
长 ５．３ 公里。 工程新建农用桥 ３ 座，下田涵 ５ 座，过
路涵 ６６ 座，水闸 ４ 座。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生物科

技方面，双河村在项目区引入新型杀虫工具，安装太

阳能频振式杀虫灯 ５０ 台套，这些物理杀虫技术有效

减少了化学杀虫剂的使用，有效保护了耕地。 同时

双河村在项目区内种植花草美化环境，在四房张机

耕路两侧路肩种植红枫、紫薇等，共计 ６００ 棵。 这些

亮点工程保护耕地质量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生产收

益，而且美化村居环境有利于美丽乡村建设。
１．５．２　 农田综合整治情况

安徽省各地区开展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村居点合并、土地增减挂钩、土
地流转相结合，在尊重民意的同时，优化农村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集约节约

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芜湖市白马街道自 ２０２１ 年进行了一系列保护

耕地的措施，将全域农田综合整治与“淤泥还田”相
结合，在平整耕地的同时推进水系清淤、水系连通相

关工作，对项目区内自然沟、塘、坝水系进行清淤整

治。 “淤泥还田”不仅可以打通骨干水系进行景观

提升，为建设水系连通、水美乡村奠定基础，而且淤

泥作为耕地的一种肥料，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包括处

在不断分解过程中的非腐殖物质和比较稳定的腐殖

物质，适度的淤泥起供肥、保肥和调节水质肥度的作

用，有利于提高耕地肥力，提升耕地质量，促进耕地

产量。 白马街道在整治工作中，还建设了多个泵站，
降低耕作成本。 白马街道目前建设有泵站 １４ 个，根
据泵站大小划分高标准基本农田管理范围。 通过合

并电线，更改变电站位置，有利于无人机高空作业，
规整的电线杆有利于农业大机械作业，降低了农业

生产成本，有利于农民增产增收。 其次，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与土地增减挂钩相结合，把村里原窑厂集体

建设用地建成联排安置房而换取其他建设用地指标

并将村里无人居住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 通过村域

土地综合整治，耕地田块逐步规整，有利于农业现代

化、机械化目标的实现。 其次，村域土地综合整治还

促进了农地流转。 在整治过程增加了耕地数量，这
些耕地统一流转到村集体，再由村集体集中对外招

商经营，寻找经营主体，显著提高了农地产出水平，
增加了农民耕地流转收入。 另外，随着村庄的绿化

水平，道路通达程度和村庄基础设施完善度的进一

步提高，美化了村居环境，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生产，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１．６　 禁渔退捕情况

长江禁渔十年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开始实

施。 近年来，安徽省把长江禁捕退捕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聚焦“船网处置、渔民安置、执法监管”三大核

心任务，围绕“证注销、船收回、网销毁、人安置、有
保障、无盗捕”六项具体目标，高位推动、全力攻坚，
全省 １２ ７２２ 艘渔船退捕、３０ ４２１ 名渔民退渔工作全

部完成。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全省落实禁捕退捕资金

３ ６．３亿元，退捕渔民有就业意愿且有劳动能力的

２１ ０３５ 人全部转产就业，符合参保条件的 ２６ ８０４ 人

全部参保，转产就业率、参保率动态实现 １００％。 退

捕渔民对安置保障措施总体满意。 相关部门通过持

续开展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加强日常执法监管和案

件查办，有效压缩了非法捕捞及销售的空间。 全省

渔政部门查办违法违规案件２ ６９４件，涉案人员

３ ０４６ 人，司法移送案件 ３７８ 件、５２０ 人；公安机关破

获涉渔案件 １ ００４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 ２９３ 人；市
场监管部门查办案件 ８２０ 件，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
非法捕捞高发频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１．６．１　 禁渔退捕对长江水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流域是中国湿地

类型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湿地面积约占全国湿地总

面积的 ２０％。 河流、湖泊、沼泽等丰富的湿地资源

为各类生物提供了重要栖息地，使这里成为江豚、中
华鲟、青头潜鸭、大熊猫、金丝猴等动物的主要栖息

地和分布区。 但由于近年来，受各种高强度人类活

动的影响，长江水域的生态功能显著退化，珍稀特有

鱼类全面衰退，经济鱼类资源量接近枯竭。 十年禁

渔就成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长江流域全面实施十年禁

渔。 禁渔的目的是恢复生态，保护我们人类的健康。
因为 ４０ 年前中国渔业的“蓝色转型”已使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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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超过捕捞产量，让捕捞渔业退出长江及通江大

型湖泊，并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发展，也不会影响百

姓生活对水产品的需求。 相反，“十年禁渔”能让长

江休养生息，渔业种质资源得以恢复，是保护渔业和

生态环境的必要手段。 “十年禁渔” 截止至 ２０２２
年，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向好的趋势初步显现，其
中“四大家鱼”的卵苗从年均最低不足 １ 亿尾提升

到年均超过 ２０ 亿尾，长江刀鲚、长江江豚等珍稀鱼

类种群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长

江刀鲚时隔 ３０ 年再次溯河洄游到达洞庭湖，长江江

豚群体在鄱阳湖、洞庭湖、湖北宜昌和中下游江段出

现的频率显著增加。 长江鱼类 ４２４ 种，有 ２９ 种

（属）重点保护鱼类。 目前通过“十年禁渔”，物种多

样性水平开始稳步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逐年增

加，鱼类种群结构逐步优化，鱼类资源量明显上升，
鱼类繁殖状况显著改善。 通过长江禁捕和科学增殖

放流，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趋势初显。
１．６．２　 禁渔退捕执法监管情况

政府严格管控安徽省长江段的生态环境，对于

长江内捕鱼以一刀切的方式进行管控，不允许任何

方式捕鱼，并设立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对长江沿岸

的禁渔情况进行监管。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芜湖

市繁昌区于 ２０２１ 年建立渔政信息指挥中心对 ２０ 多

公里的长江沿岸段的禁捕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发现非法捕捞的情况会及时的报警反馈，严格监督

禁止非法捕捞。 对于水质和鱼的数量情况，水质明

显提升，普通鱼的数量也提升明显但是珍稀鱼群的

数量仍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
１．６．３　 船网处置和渔民安置情况

禁渔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广大居民的支持，
且对于周围的居民有一定的影响。 调研小队重点实

地考察了马鞍山市姑孰镇，了解了姑孰镇渔民的退

捕安置的基本情况。 对于沿江周围退捕的渔民，地
方政府有脱产安置、安排工作、收购船只、技能培训

等一系列政策优惠帮助渔民走出渔船，人社部门给

予退捕渔民社保，地方政府推荐上岸渔民到企业工

作，或者公益性的岗位。 对于沿江周围非渔民居民，
由于淡水水产养殖规模早已远远超过野捕，长江全

面禁渔对淡水水产市场供给侧的负面影响很小，江
边居民的鱼肉来源以及鱼肉放入供给价格并没有很

大变化，对于周边居民的民生几乎没有造成影响。
转业难、保障难、执法难仍是禁渔过程中遇到的

普遍性难题，也是实现“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三
大目标必须突破的三大障碍。 为此安徽段深入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想，充分激发退捕渔民内生

动力、顺应退捕渔民就业转产心理、引入市场力量长

效保障，在退捕、就业、转产、保障等方面取得系列有

益经验。

２　 国土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

问题

２．１　 生态环境系统性治理不足，部分地区仍存在盲

区

　 　 整体来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得到全面改

善，但进一步如何实现系统性治理，尚存在一定问

题。 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部分支流污染防控力度不足，存在监管

漏洞。 以马鞍山六汾河为例，仍存在长江细小支流

的环境污染。 六汾河河道自东向西，最终汇入长江，
其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与花山区交界处，毗邻薛家

洼生态园，同时又有部分区域穿过马钢内部，其南

边、北边均为马钢厂区，东至马钢西路，向西流入长

江。 在调研中实地发现六汾河岸边植物发黑，有枯

死的情况，之后走访周围常驻居民了解到，伴随着雨

季等水流量大的时期，六汾河周边仍存在工厂排污

的现象。
二是沿岸生产生活垃圾污染依然存在。 通过调

研芜湖市戈江区滨江公园、马鞍山市三联村发现，长
江岸线垃圾污染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方面是货船垃

圾问题。 如在滨江公园周边的水体垃圾较多，有一

些垃圾从上游沿江漂下，且当地来往货船的船舶垃

圾可能有直接扔往长江的现象，存在船舶垃圾去向

不明的情况，船只“只见生活物资上去，不见生活垃

圾下来”。 调研中岸边的居民反映，港口施工船舶

或停靠码头船舶并没有妥善将生产垃圾积存并定时

定点向陆地指定垃圾箱倾倒，存在任意倒入港口、施
工水域的嫌疑。 三联村村委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当
地生态环境近些年大为改观，但该村临江岸线货船

垃圾问题依然普遍存在，成为影响该村生态环境的

主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是游客产生的垃圾问题，
以芜湖市戈江区滨江公园为例，外来游客垃圾不落

地意识有待加强，于岸边驻足观光、游船玩乐时给长

江岸线带来了不小的垃圾治理压力。 如何在岸线整

治的基础上，整合沿江生态文旅资源，探索“绿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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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同时

有效引导游客注意环保文明，提高文旅垃圾清理效

率，巩固来之不易的良好生态环境，是安徽长江沿岸

的各个生态公园在未来需要做好的文章。
三是部分地区绿化工程建设面临困难，生态防

护能力有待增强。 以池州市东至县的长江沿岸绿化

工程为例，首先是当地多数“建新绿”地块立地条件

差，沿江拆除的码头、矿山矿场、裸露的闲置地，岩石

废渣多，不利于苗木成活。 特别是汛期江面涨水对

当年造林苗木成活及生长影响极大。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２２ 年旱灾对沿岸树木打击较大，枯死现象严重。
其次是长江沿岸的工业园区、废弃厂房的存在会一

定程度地割裂林带，造成绿化林碎片化，限制防护林

体系的功能发挥。 再次是“三调”地类“误判”造成

一些区片的绿化工程难以推进，有些地块历史上一

直为种植杨树的采伐基地，但由于林地恢复需要较

长时间，“三调”过程中根据遥感影像将这些在恢复

期内的地块按“现状”划分成了耕地，导致林带建设

零碎化加剧。 最后是过熟林不能采伐制约林带生态

功能的问题，东至县长江沿岸的主要树种为杨树，而
杨树片林一般八年成为成熟林，十余年后成为过熟

林。 过熟林是已经超过主伐年龄一个龄级的林分。
林木生长减慢，高生长近乎停止，病腐木渐多、森林

防护作用下降、林内环境状况恶化，生态功能和防护

能力显著降低，应及时采伐利用或进行更新采伐。
但目前政策仍限制其采伐，妨碍了林带的更新，影响

了长江防护林的生态效益。
２．２　 矿业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有待加强

首先是矿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动能

不够，缺乏有力的约束和有效的激励政策，矿产资源

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依然存在。 我们在调研中

了解到，芜湖市停产矿山多，矿山数量偏多，矿山结

构不合理，十三五规划期末长期停产矿山 ４７ 家，占
全部矿山比例 ５２％，部分停产长达 １０ 余年，长期停

产矿山整合关闭进展较慢，导致矿山数量偏多、大中

型矿山比例偏低、矿山绿色矿山建成率偏低。 马鞍

山市虽然矿山环境治理工作有了较大成效，但由于

历史欠账过多，资金投入不足，大多数小型矿山企业

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矿山地质环境还需进一步治理。
池州市虽然近几年关闭了 ５０ 多家矿山，但全市矿山

总数仍然偏多，小、散矿山退出任务依然艰巨，污染

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不及

时、标准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
其次，矿产资源勘察投入和工作的不足会影响

对矿产资源分布、储量和品质的准确认知，制约绿色

矿山建设的技术选择和实施方案，阻碍绿色矿山建

设的环保和可持续目标。 在“十三五”期间马鞍山

市在地质勘查方面投入大幅降低，基础性地质调查

和矿产勘查的投入多集中在大宗矿产资源领域，对
战略性矿产资源投入不足，不利于该市的矿业可持

续发展，另外一方面也不利于绿色矿业的发展和矿

业转型。 芜湖市同样也存在矿产资源勘测财政资金

投入不足，新增资源量较少，重点勘查矿种不够突出

等问题，成为矿产企业发展的瓶颈。 且芜湖市对于

露采矿山设置不够合理，存在同一山体有多个矿权

和“半边山”式开采等现象，要采取环保措施，保护

矿山环境，且这种模式形成的高陡边坡压覆较多资

源，不利于后期的矿山修复和土地利用。
２．３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与实施之间存在矛盾，且
存在一定生态隐患

　 　 在调研中，芜湖市白马街道和池州市的双河村、
前江村均存在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难以落地问题，
这使得规划实施存在现实障碍。 一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规划缺乏长远眼光。 以白马街道为例，由于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划前期考虑不够细致，导致后期实施

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造成了反复修改规划并提交

省级规划部门审批的长时间批复流程，降低了工作

效率。 例如，在前期规划中没有避开农田内部的难

以大批迁移的坟地，以及农田周围生长良好成片的

林木。 二是过度关注对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考

核，忽略对已入库高标准农田的改善与提升。 根据

池州市双河村和前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了解到的

情况，由于高标建设投资要求随着时间变化和领导

想法不同而改变，造成已入库的高标准农田未能达

到与新增高标准农田同样的要求。 而且根据目前的

政策规定无法对已有高标准农田再次投资，从而造

成较低标准入库的高标准农田难与新增较高标准规

划的农田衔接。
芜湖市白马街道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而保护

耕地的过程中存在治理隐患。 芜湖白马街道基于高

标准农田＋绿色生态模式，一是建设生态沟渠，二是

建设生态道路，三是推动生态涵养积极，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围绕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旱涝保收、高产稳产、高质高效、生态安全目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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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项目资金，聚集资源要素，积极探索实践“高标准

农田＋”建设新模式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在绿色

生态发展模式中，“淤泥还田”存在污染隐患。 实际

上，芜湖市白马街道全面展开对“淤泥还田”模式的

探索，通过淤泥还田，解决了废弃野塘与耕地田块平

整的问题，也增强了耕地生态肥力。 但是较少考量

“淤泥”的物理、生物、化学性质与土壤协调度，没有

对淤泥还田的生态污染隐患提高重视。 应该秉持

“防止二次污染，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防止淤泥

污染耕地。
２．４　 禁渔退捕的执法监管难度大

近年来，安徽省全省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江十年禁渔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常态

化开展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建立健全人防技防

并重的执法监管体系，持续抓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
其中 １２ ７２２ 艘渔船退捕、３０ ４２１ 名渔民退渔工作按

期完成，转产就业率、参保率动态实现 １００％，安徽

省禁捕退捕工作综合考核连续两年获得“优秀”。
禁渔工作是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但在实

际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执法难度大。 由于禁渔工作的复杂性和范

围广泛性，执法部门面临着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和

专业知识的问题，导致一些地区的禁渔工作未能得

到有效执行。 且由于水域范围宽广，即使有先进的

监管设施辅助执法监控，但是对于长江干流全段禁

渔的监管难度仍然很大，加之一些违法渔民具有逃

避检查的能力，利用监控设备的弱点顶风作案，使执

法难度增大。 禁渔工作的执行主要靠人防和技防的

结合，但是非法垂钓和捕捞的机动性很大，因此难以

完成准确追踪，从而导致对于此类非法垂钓的行为

没办法完全禁止。 同时，居民的思想认识不够，没有

意识到十年禁渔政策的意义以及重要性，没有认识

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认为长江野生保护动

物仅仅是野生水产，因此政策并不能很好的约束其

行为。

②　 双招双引指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是一种对外招商引资的策略。

③　 “管委会＋公司”模式，即为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管委会建立专业运营公司，把原来由管委会独自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开发建设

运营职能，转变为由管委会和公司共同承担。

二是处罚力度不够。 目前对于违法渔民处罚力

度较小，一些居民不重视禁渔规定，且长江水产的价

值很高，这种“高诱惑，低处罚”的模式导致很多居

民知法犯法。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垂钓的惩罚金

额远远小于损失的长江鱼类资源的价值，尤其是远

低于一些珍惜的鱼类资源价值。 在经济利益面前，
非法垂钓和捕捞的情况仍然存在。

三是禁渔相关信息不畅通。 禁渔工作涉及到多

个部门和各级政府，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监管机制，
可能会导致出现监管漏洞和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
从而影响禁渔退捕工作的效果。 且有些禁渔区域信

息不及时公开，以及政策发布政府工作人员宣传不

到位，导致具体内容居民不了解，容易违规。 从而对

于禁渔工作的落实造成影响。
２．５　 建设用地效益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通过

产城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升级、聚焦双创双引②、完
善“创业大学－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基

地”全周期创新生态链、推进“亩均效益评价体系”、
深化“管委会＋公司”③改革，探索园区投资公司开展

招商、建设、园区服务等市场化工作，实行市场化人

事管理制度，不断增强了园区发展动力和活力，在工

业园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

是，在调研过程中，工业园区内产业转型升级后，化
工企业的腾退使得园区内建设用地空置率大幅提

高，工业园区内建设用地分布零散、空置率较高、基
础设施不配套、园区内工业用地效益低下的问题仍

然存在，用地效益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根据调

研中了解到的情况，产业园区工业用地效益低下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退出导致用地闲置分布零散，回收成

本高，再开发难度大，进而用地效益难以提高。 在调

研中我们了解到，２０２１ 年慈湖高新区已通过注销回

购、整治提升、兼并重组等方式，倒逼整治低效企业

１２ 家，清理低效用地 ３２６．８ 亩，现在慈湖原本工业园

区内大量的化工企业退出后，其建设用地地理空间

连接不紧密，工业园区零散闲置用地无法接续使用

和经营，不能有效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发挥集聚

效益。 另外，产业园区闲置用地地块零散、配套设施

不齐全、抵押权属问题多，回收成本高于当地财政预

算。 回收成本高，是盘活闲置工业用地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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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慈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存量闲置、低效工业用

地布局分散，基础设施配套不到位，受环保等政策影

响，再开发利用难度大。
二是对工业企业效益指标的动态监管未落实到

位。 单位用地投资、产出强度、容积率等是衡量工业

用地效率的重要指标，慈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探索

“标准地④”改革，反向倒逼企业高质量发展。 《安徽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省开发区“标准地”改革

的指导意见》 （皖政办秘〔２０２０〕 １１７ 号）明确指出，
用地企业取得“标准地”后，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和“标准地”使用协议。 “标准地”使
用协议需明确控制性指标、竣工验收、达产复核、违
约责任等事项。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事中事后监

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

后果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并对外公布清单

及具体要求。 调研中发现，慈湖高新区虽然拥有优

质高效的配套服务，扎实推进“标准地”改革试点，
但在“标准地”实施过程中并未对投资强度、产出强

度等效益作为跟踪动态监管的相关规定，尤其是未

标明产出强度不达的约束性举措，导致部分招商引

资项目入驻后未能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投资开发，甚
至还招引了不少圈地项目，“标准地”改革助力提高

工业园区闲置用地利用效率的实效不尽如意，动态

监管工业用地效益指标较难。

④　 “标准地”是指在完成建设项目相关区域性统一评估基础上，明确建设项目投资、能耗、环境、建设、亩均税收等控制性指标履约承诺出让

的国有建设用地。

３　 对策与建议

３．１　 深化生态环境系统性治理，加强岸线绿化建设

一是对于长江支流污染问题，要深入开展污染

防治。 针对六汾河雨季工厂的排污以及可能存在的

其它支流污染问题，要充分发挥规划对推进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引领、指导和约束作

用，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方式，统筹干流与支流协

同治理，健全支流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逐
步扩大长江监测治理流域范围。 同时要强化支流环

境监测与科技支撑，完善基于长江干支流水生态系

统健康性的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体系，健全提升支

流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统筹监测网络与应急预警

能力，全方位组织开展长江水生态质量调查监测工

作。

二是对于垃圾污染问题，要加大对船舶和游客

产生垃圾的处置力度。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通过的

《安徽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 （以下简称《条

例》）对船舶的污染物的接收作了规定，明确内河船

舶生活垃圾、靠港作业的内河船舶生活污水接收应

当免费。 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建设船舶污染物的接

收、转运和处置设施，开展能力评估，动态调整完善

设施。 内河船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应当按规定送

交，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应当提供接收单证。 可见，
新《条例》的出台，将会完善船舶污染物港口接收设

施建设，有效减少船舶垃圾处置成本，从而大大提高

船舶按规定处理垃圾的积极性，未来应该严格落实

《条例》的相关规定。 与此同时，要加强对游客的环

保教育和宣传，通过在生态公园设置环保标识、宣传

栏等措施，提醒游客注意垃圾分类、减少一次性用品

的使用，也可以通过增加垃圾桶、环卫工人数量等措

施，提高长江生态公园的垃圾收集和处理能力。
三是不断完善长江沿岸绿化工程建设，提高岸

线生态防护能力。 首先是针对多数“建新绿”地块

立地条件差的情况，可以通过加强土地整理，以改善

土壤质地和增强土壤肥力。 此外，根据具体立地条

件选择适应性强的苗木品种，提高苗木抵抗恶劣条

件的能力。 对于汛期江面涨水的影响，应采取防洪

措施，修筑防护堤岸，为苗木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其次是及时对废弃厂房进行拆除复绿，保证绿化林

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切实提高长江沿岸防护林体

系的防护能力。 再次是统筹耕地和林地保护管理，
落实国土空间统一用途管制。 坚持国土空间唯一性

和地类唯一性，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提高现状界

定的准确性，在以后的国土资源调查中减少将恢复

期内的林地划分成耕地的现象。 最后是要合理选择

优势树种、生态效益高的树种；及时砍伐过熟林木，
确保林带的有序更新。 杨树作为东至县本土树种，
被选作当地主要的造林树种，但它寿命短，林带更新

周期短，造成生态效益相对低下。 未来可逐步补充

替换生态综合功能更强的树木，使植被结构多层次

化、类型多样化，注意乔、灌、草的充分结合，提高树

林的生物多样性，增强森林系统对虫害、旱涝的抵抗

能力。 对于长江沿岸林木的管理政策不应搞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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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应该适当放开对过熟林的科学有序的砍伐，不断

提升长江沿岸林带的质量。
３．２　 加快矿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扎实开展

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一是加快矿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构建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 首先，推进绿色勘查、加
快智慧矿产与绿色矿山建设、发挥绿色矿业示范区

引领作用。 落实自然资源“两统一”职责，加强制度

创新、深化资源管理改革，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

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积极推进“净矿”出让，推动

地质资料共享，提升资源开发时效，为安徽省新材料

产业等十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社会经济发展优势。 其次，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应主

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对接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空间管控要求，严把新设矿

业权的准入关，加快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范

围内已设矿业权的有序退出。 鼓励加快推进地热等

清洁矿产资源利用，加强对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开发

等矿业活动的监管，维护好矿山地质环境。 在矿产

勘查、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的全过程中贯彻绿色发

展理念，加强绿色勘查、绿色矿山建设和矿山生态环

境修复，全面推动矿业绿色发展，统筹推进矿地和谐

和产城融合发展。 对绿色矿山建设，实行绿色矿山

名录动态管理。 每年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市绿

色矿山进行评价。 对达不到绿色矿山标准的，要求

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绿色矿山

标准的，移出绿色矿山名录库，真正做到绿色矿山创

建只有“进行时”，没有“终止时”。
二是扎实开展矿山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作。

全面开展生态红线内矿业权清理，积极稳妥有序做

好生态红线内矿业权退出工作。 做好“僵尸”矿山

清理和过期采矿权清退工作。 集中开展“僵尸”矿

山清理和过期采矿权清退，凡是停产时间长、资源储

量少、规模小、环保和安全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的矿

山，应责令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恢复生产要求的，
依法依规退出采矿权序列。 其次，推进矿山地质环

境生态治理修复。 严格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及“三同时”制度，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监

测，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编制矿山生态修复规

划。 对露天矿山的整治，按照绿色矿山的要求进行

规划，建成无尘矿山。 矿山生态修复的主要工作是

矿山复绿，进行矿山修复与建设工作时需要注意的

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要解决好矿山和当地老百姓

之间的纽带关系。 矿山建设可以为周边地区提供就

业岗位，吸纳周边居民的就业，矿山企业也会开展一

些公益性物资捐助，或者是捐助一些基础设施。 二

是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单单涉及矿区及周边，还要

考虑到沿途的交通情况，即考虑道路承载，鼓励蓝道

运输。 三是在矿产发展规划方面，要减少盲目扩大

市场，减少“多点开花”模式，集中开采区搞大规模

的矿山，形成规模效应；且矿山工作的推进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例如风景资源好的地方发展旅游业，
矿产资源多的地方发展矿山，才能更好的发挥自然

资源的潜力，才能实现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
３．３　 提高高标准农田规划的实操性，重视农田生态

环境评价

　 　 一是规划先行，提高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规划科

学性与长远性。 规划不应依照各任领导意愿而短时

间更改，应该结合实地勘测，在规划前细致化制定高

标准基本农田规划，最后核实无误后上报省级部门

有关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的项目，提高规划准确性、
科学性与长远性。 在制定规划后，更应制定弹性的

配套高标准农田的政策，以便入库高标准农田和未

建设的农田更好的融合，共享农用基础设施。
二是要明确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落实

资金保障。 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地方相关标准，与
国家标准相衔接，因地制宜确定本地区不同区域、不
同类型高标准农田的亩均投资水平。 在保持现有渠

道和用途不变的前提下，引导和聚合相关涉农资金，
共同投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发挥综合效益。 按

照“集中资金，重点投入”的原则，支持各地开展高

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并在分配时与各地上年度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计划执行情况挂钩。 要结合土地流

转，鼓励民间资金投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不断拓

宽资金渠道。
三是强化高标准基本农田建后管护。 各级自然

资源管理部门要明确高标准基本农田管护主体，落
实管护责任，对已建成和新建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及

时划界、设立标志、上图入库，实行永久保护。 要充

分利用农用地分等定级、土地质量评估等成果，对建

成的高标准基本农田进行质量等级评定。 此外，升
级完善现有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为各级各

类高标准农田建设信息统一上图入库夯实基础。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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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满足共性、兼顾个性”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从指

标体系、数据标准、数据接口、信息入库程序、数据汇

交程序、数据质量检查、查询统计分析、数据共享应

用等方面，对现有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进行

升级完善，为各级各类高标准农田建设信息统一上

图入库夯实基础。
四是合理评估淤泥理化特性后“还田”，避免土

壤污染生态隐患。 在制定淤泥二次利用的实施方案

时，应秉持“防止二次污染，稳妥有序推进”的原则，
将“淤泥还田” 分为 “测、试、推” 三个步骤进行。
“测”，即开展淤泥有害物检测。 经生态环境有关部

门检测，若淤泥全部符合农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且含有有机质和氮、磷等农作物需要的养分，可
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有效提升耕地肥力，则可以

实施淤泥还田。 “试”，即进行“淤泥还田”试验。 各

乡镇动员部分农户先行先试，即把干化后的淤泥撒

在各家田地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定期跟踪，观察试

验地块农作物的生长状态。 若检测结果显示，撒过

淤泥的试验田生长的稻谷与普通农田生长的稻谷在

金属含量上无明显差异，则证明了“淤泥还田”的可

行性。 “推”，即因地制宜，合理推广。 因此，在还田

之前应开展淤泥有害物检测，再进行“淤泥还田”，
测试前后对比后证明了“淤泥还田”的可行性后因

地制宜，合理推广。
３．４　 加强禁渔退捕的执法监管力度，完善渔民转产

引导机制

　 　 禁渔退捕捞工作是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

措，其实行面临的问题需要通过执法加强、宣传教育

和加大处罚力度等多种途径来解决。 安徽省各地要

对标长江禁渔“三年强基础、顶得住”的目标任务，
坚持问题导向，以过硬举措严防思想懈怠，堵住管理

漏洞，确保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实。 要坚持目标导

向，严打严管违法违禁行为，加大加快执法能力建

设，抓实抓细退捕渔民安置，确保禁捕退捕基础工作

推深做实。 要坚持效果导向，打好部门协同联动战，
加大明查暗访力度，健全完善长江禁渔长效机制，坚
决打赢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 要广泛运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解读十年禁渔政策，加强居民

对禁渔规定的认识和了解，提高遵守禁渔规定的意

识，从思想上让居民认识到禁渔工作的重要性，从而

做到行为上认同政策规定。 要落实有奖举报管理制

度，全力营造“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

不吃”的浓厚氛围。 大力宣传禁捕法律法规和政

策，投播禁捕公益广告。 可以为巡护人员配备音频

喇叭，利用禁渔禁捕涉渔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开展

宣传，营造“不敢捕、不能捕、不想捕”的社会舆论氛

围。
二是要进一步提升执法能力。 加强渔政执法装

备和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尽快建设执法基地等配

套设施。 完善渔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法”衔接，健
全农业农村、公安、交通、市场监管、长航公安、海事

等部门协作机制，畅通执法信息互通共享，形成“禁
渔打非”合力。 严厉打击违法捕捞者，破除“高诱

惑，低处罚”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树立禁

渔法规法条的威严性。 建立考核激励机制，充分发

挥沿线村（社区）老党员、村民组长的作用，增加镇

村巡护力量，实现巡护管理全覆盖。 同时，注重相关

人员业务培训，统一着装，持证上岗，提升执法能力

和素质。
三是建立健全渔业管理制度和监管机制，完善

渔民转产引导机制。 各级政府应该建立健全渔业管

理制度和监管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形成

合力，共同管理好渔业生产活动。 同时要加强对渔

民的日常监管，落实渔民上岸政策，防止非法捕捞行

为的发生。 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和交流。 建议与

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展禁渔退捕工作的省市进行合作

和交流，共同探讨解决禁渔退捕中出现的问题和困

难，分享经验和成果，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３．５　 完善闲置工业用地回收政策，动态跟踪考核用

地效益指标

　 　 一是摸清工业用地闲置现状，建立数据库实时

掌握闲置工业用地动态信息。 底数不清是盘活闲置

工业用地的首要问题。 项目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只

能掌握土地是否出让、出让后是否及时开工建设，而
土地低效利用、项目产出情况则归工信、发改或区县

掌握，仅靠单个部门很难掌握全市存量工业用地情

况。 当地政府应该联合相关部门出台闲置工业用地

建库管理政策，实时掌握闲置工业用地动态信息，并
强化各部门协调联动，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盘活闲置土地的综合举措。
二是完善工业用地企业准入与供后监管机制。

为确保落地工业项目能够存活并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地方政府须对工业企业的新增用地需求，层层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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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严格控制。 依据“整体规划、总量控制、分期供

地、限期开发”的原则，按照实际到账资金和生产建

设进度进行分期供地。 在土地供应后，由自然资源

部门动态巡查项目是否按时开竣工、是否达到土地

出让合同中规定的容积率、投入产出等。 由工业园

区、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定期审核企业运行指标，监督

核查土地利用状况；通过部门监管联动机制，使各部

门协调配合，做好批后监管及竣工验收工作；强化土

地出让合同履约制度，综合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提

高土地出让合同履约率，实施竣工复核验收制度。
三是多渠道降低回收成本。 回收成本高，是盘

活闲置工业用地的突出问题。 探索成立专项资金用

于地方闲置土地资源或建筑物的回购、改造、补贴以

及相关配套支持。 可尝试由省、市层面成立专项资

金，推动地方启动对闲置工业用地的盘活利用等工

作，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对于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设
立过渡期政策，给予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和

准入门槛。 对同意政府收储后再开发的企业，地方

可以在依法补偿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奖励，提高企

业参与土地再开发的积极性。 对于企业不愿意变更

产权的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可以由政府协调以租赁

方式盘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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